附件5

象山区林长制部门协作制度

第一条 根据象山区委、象山区人民政府印发的《象山区全面推行林长制实施方案》，为建立健全部门协同、齐抓共管的林长工作机制，结合我区实际，制定本制度。
第二条 本制度适用于区林长制成员单位在林长会议、任务分办、信息互通、联合检查及执法等方面的工作协作。
第三条 区林长办公室负责组织协调全区林长制各项日常工作，协调林长制成员单位加强工作落实和协作；各成员单位按照职责分工，发挥行业优势，履行各自职责。
第四条 区林长办公室召开联席会议，研究林长制年度重点工作，参加人员为区林长制成员单位分管领导或联络员、区林长办公室有关人员。
第五条 区林长制成员单位明确1名分管领导参加林长会议和联席会议，落实1名工作人员作为联络员。
第六条 区林长办公室建立任务分办机制，对联席会议议定事项进行汇总分办，需要林长或副林长协调解决的及时呈报。
第七条 根据不同阶段工作重点和各成员单位意见建议，由区林长办公室组织成员单位分组开展林长制工作联合检查，由有关成员单位派员参加。
第八条 对于中央、自治区生态环境保护督察、自然资源领域督察、国家、自治区森林督查等涉及多部门的重大事项，相关成员单位按照职责组织开展联合执法，对案情重大、社会影响大的重大案件实行挂牌督办，坚决打击涉林涉草违法犯罪行为。
第九条 区林长办公室应加强林长制成员单位间信息共享和交流，及时将林长制工作动态亮点、创新做法、典型经验及待解决的问题等整理、通报各成员单位。
第十条  本制度自印发之日起执行，由象山区林长办公室负责解释。2022年6月24日发布的《象山区林长制部门协作制度》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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